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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院11号9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张学英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长王晓峰先生因工作原

因无法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学英女士担任本次股东

大会的主持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387,011,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57,213,577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959,925,87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2,712,300股， 下同）的

40.4311%。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386,651,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93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6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4,

724,6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1.538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名，代

表股份14,364,4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

表股份数为36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86,651,3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9%；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86,651,3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9%；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386,651,3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9%；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86,631,0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7%；反对332,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44,1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59%；反对332,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2595%；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386,631,0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7%；反对332,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44,1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59%；反对332,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595%；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386,651,3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9%；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7、审议《关于开展2021年度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386,699,1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3%；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412,2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84%；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开展2021年度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计划的议案》

同意386,651,3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9%；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98,901,907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1%； 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87,749,422�股股份，已回避表决。

10、审议《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86,631,0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7%；反对332,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44,1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59%；反对332,7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595%；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11、审议《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386,651,3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9%；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12、审议《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

同意386,699,1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3%；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412,26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84%；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2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13、审议《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386,651,3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9%；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审议通过。

1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86,651,32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9%；反对312,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4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364,467�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38%；反对312,4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216%；弃权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0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明、李兆存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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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一）2021年5月9日，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美的控股

有限公司提议增加《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新增临时议

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B501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方洪波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4名， 代表股份3,696,487,

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3.4445%。（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047,686,070股，其

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131,190,961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

权的总股本数为6,916,495,109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8名，代表股份2,578,437,72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7.279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86名，代表股份1,118,049,361股，占公司股份的16.1650%。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整体

3,692,580,

074

99.8943% 8,900 0.0002% 3,898,115 0.1055%

中小投

资者

1,388,814,

034

99.7195% 8,900 0.0006% 3,898,115 0.2799%

议案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整体

3,692,566,

274

99.8939% 22,700 0.0006% 3,898,115 0.1055%

中小投

资者

1,388,800,

234

99.7185% 22,700 0.0016% 3,898,115 0.2799%

议案

3

《2020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整体

3,692,578,

874

99.8943% 10,400 0.0003% 3,897,815 0.1054%

中小投

资者

1,388,812,

834

99.7194% 10,400 0.0007% 3,897,815 0.2799%

议案

4

《2020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整体

3,692,583,

967

99.8944% 8,900 0.0002% 3,894,222 0.1053%

中小投

资者

1,388,817,

927

99.7197% 8,900 0.0006% 3,894,222 0.2796%

议案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整体

3,696,376,

216

99.9970% 35,493 0.0010% 75,380 0.0020%

中小投

资者

1,392,610,

176

99.9920% 35,493 0.0025% 75,380 0.0054%

议案

6

《关于公司第八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整体

3,692,693,

638

99.8974% 3,700,578 0.1001% 92,873 0.0025%

中小投

资者

1,388,927,

598

99.7276% 3,700,578 0.2657% 92,873 0.0067%

议案

7

《关于制定〈第八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

整体

3,693,549,

638

99.9205% 2,844,578 0.0770% 92,873 0.0025%

中小投

资者

1,389,783,

598

99.7891% 2,844,578 0.2042% 92,873 0.0067%

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第八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整体

3,693,548,

938

99.9205% 2,845,578 0.0770% 92,573 0.0025%

中小投

资者

1,389,782,

898

99.7890% 2,845,578 0.2043% 92,573 0.0066%

议案

9

《关于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整体

3,693,835,

984

99.9283% 2,558,232 0.0692% 92,873 0.0025%

中小投

资者

1,390,069,

944

99.8096% 2,558,232 0.1837% 92,873 0.0067%

议案

10

《关于制定〈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的议

案》

整体

3,694,686,

984

99.9513% 1,707,232 0.0462% 92,873 0.0025%

中小投

资者

1,390,920,

944

99.8707% 1,707,232 0.1226% 92,873 0.0067%

议案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整体

3,694,686,

984

99.9513% 1,706,232 0.0462% 93,873 0.0025%

中小投

资者

1,390,920,

944

99.8707% 1,706,232 0.1225% 93,873 0.0067%

议案

12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持

股计划暨“美的集团

全球合伙人计划”之

第七期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整体

3,507,147,

101

97.9788% 72,251,323 2.0185% 98,173 0.0027%

中小投

资者

1,320,371,

553

94.8052% 72,251,323 5.1878% 98,173 0.0070%

议案

13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期全球合伙

人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

整体

3,512,441,

978

98.1267% 66,956,446 1.8706% 98,173 0.0027%

中小投

资者

1,325,666,

430

95.1854% 66,956,446 4.8076% 98,173 0.0070%

议案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七

期美的集团全球合伙

人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整体

3,510,719,

282

98.0786% 66,636,017 1.8027% 2,141,298 0.0579%

中小投

资者

1,323,943,

734

95.0617% 66,636,017 4.7846% 2,141,298 0.1537%

议案

15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持

股计划暨“美的集团

事业合伙人计划”之

第三期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整体

3,622,146,

669

97.9889% 72,199,122 1.9532% 2,141,298 0.0579%

中小投

资者

1,318,380,

629

94.6622% 72,199,122 5.1840% 2,141,298 0.1537%

议案

1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期事业合伙

人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

整体

3,627,274,

246

98.1276% 67,071,545 1.8145% 2,141,298 0.0579%

中小投

资者

1,323,508,

206

95.0304% 67,071,545 4.8159% 2,141,298 0.1537%

议案

1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三

期美的集团事业合伙

人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整体

3,633,055,

857

98.2840% 61,289,934 1.6581% 2,141,298 0.0579%

中小投

资者

1,329,289,

817

95.4455% 61,289,934 4.4007% 2,141,298 0.1537%

议案

18

《关于2020年度为下

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整体

3,546,607,

907

95.9454%

136,102,

330

3.6819% 13,776,852 0.3727%

中小投

资者

1,242,841,

867

89.2384%

136,102,

330

9.7724% 13,776,852 0.9892%

议案

19

《关于2021年外汇资

金衍生产品业务投资

的专项报告》

整体

3,692,417,

945

99.8899% 151,629 0.0041% 3,917,515 0.1060%

中小投

资者

1,388,651,

905

99.7078% 151,629 0.0109% 3,917,515 0.2813%

议案

20

《关于公司2020年度

与顺德农商行相关关

联交易的议案》

整体

3,591,641,

930

97.1637% 93,060,450 2.5175% 11,784,709 0.3188%

中小投

资者

1,287,875,

890

92.4719% 93,060,450 6.6819% 11,784,709 0.8462%

议案

2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整体

3,556,795,

083

96.2210%

124,230,

938

3.3608% 15,461,068 0.4183%

中小投

资者

1,253,029,

043

89.9699%

124,230,

938

8.9200% 15,461,068 1.1101%

议案

22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20年4月）》

整体

3,682,010,

548

99.6084% 12,335,243 0.3337% 2,141,298 0.0579%

中小投

资者

1,378,244,

508

98.9606% 12,335,243 0.8857% 2,141,298 0.1537%

议案

23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方案的议

案》

整体

3,581,194,

162

96.8810% 6,303,982 0.1705%

108,988,

945

2.9484%

中小投

资者

1,277,428,

122

91.7218% 6,303,982 0.4526%

108,988,

945

7.8256%

第4项至第11项以及第18项、第20项、第22项和第2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兴、李雪莹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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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 和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 并于2021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首次公开披露了《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草案公布前6个

月内（即2020年10月30日至2021年4月2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 核查对象为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

登记在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并已于《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披露的

同时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2、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 ）以及核查对象本人进行了查询和确认，中国结算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2

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记录，除此之外，其他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变更股数（股） 变更摘要 变更时间

1 张小懿 副总裁 150,000 卖出 2020.12.28

2 钟铮 财务总监

15,000 行权 2021.03.08

15,000 行权 2021.03.09

15,000 行权 2021.03.10

9,900 行权 2021.03.16

10,100 行权 2021.03.24

经公司核查，上述人员买卖本公司股份并不属于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上述人员发生买卖本公

司股份行为时并不知悉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经公司自查，在《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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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美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控

股” ）一致行动人何享健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不低于8亿元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A股股份。 本次拟增持的价格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或累计跌幅

比例，将基于对公司股价的合理判断，根据公司股价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本增持计划公司已在《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中进行相关披露（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年5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

法完成实施的风险。

2021年5月2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美的控股通知，美的控股一致行动人何享健先生拟自2021年5

月20日起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何享健先生。

2、 截至本公告日，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169,178,713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0.78%。 何享健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596,83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5%。

3、除本次增持计划外，美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12个月内未披露其他增持计

划。

4、美的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的原因：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2、增持的金额：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亿元；

3、本次拟增持股份价格：不设价格区间，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合理判断，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1年5月20日起的6个月内完成（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

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5、本次增持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6、资金来源：增持人的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可能存在因增持资

金未能及时到位， 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

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说明

1、何享健先生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3、公司将持续关注何享健先生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五、备查文件

《股份增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333�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1-048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

通知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议

案已经2021年5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2021年5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根据回购方案，使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进行回购。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100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50亿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5,000万股，约占公司

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71%；按回购金额下限25亿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2,500万股，约占公

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0.35%。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回购

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

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1年5月22日至2021年7月7日，每日9：30—11：30、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 6�号美的总部大楼

联系人：犹明阳

邮政编码：528311

联系电话：0757-26637438

传真号码：0757-26605456

3、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869� � � � �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2021-035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47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将全文公告如下：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

《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关于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

根据年报，公司主营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务，包括产品销售、系统集成、软件三个业务板块，公司于

2016年9月收购的控股子公司新智认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智认知数据）是行业认知解决方

案业务主要经营主体。 报告期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实现营业收入11.75亿元，同比下降63.61%，归母净利

润1694.80万元，同比下降92.11%，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3.36亿元，较2019年减少约5.08亿元。 同时，存

在应收账款余额较高、处置存量项目、毛利率大幅下滑的情况。

1.年报披露，2020年公司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务实现收入7.94亿元，同比减少68.60%，处于亏损状

态。 产品销售、系统集成、软件业务板块2019年的毛利率分别为21.24%、11.53%、57.05%，较2018年分别

大幅减少19.23、17.94和5.40个百分点，2020年未分别披露相应指标。 同时，往年年报显示产品销售的成

本构成为原材料等，2020年公司未单独披露产品销售的成本构成。 公司生产人员为0，技术人员全部为

研发人员。请公司补充披露：（1）自2016年以来各业务板块的业务模式、公司所处生产环节、具体成本构

成、所销售（集成/服务)内容，并结合产品或项目交付周期、款项回收周期和收入确认时点等情况，核实

各期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合规性；（2）自2016年以来各业务板块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名称及其交易内容、

金额、应收应付款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同时明确上下游与公司、上下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

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务业绩和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相关因素是否具有持续性，结合前述情形明确是

否存在贸易或垫资性质业务，前期收入确认是否合规。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年报披露，2017年至2020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约为14.28亿元、16.45亿元、24.10亿元、17.87

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约为56.85%、54.25%、74.66%、152.09%，占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务收

入比例分别约为82.50%、74.29%、93.75%、223.93%。应收账款中账龄一年以上的占比分别约为51.46%、

51.76%、30.34%、81.76%。 2020年坏账准备期末余额约2.57亿元，同比增长38.17%。 请公司区分产品销

售、系统集成和软件等业务板块披露2016年以来：（1）各年度应收账款余额、账龄、坏账等情况，并结合

各板块业务性质、项目进度安排、信用政策等，说明应收账款比例常年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2）各年度

按欠款方归集的前十大客户对应的销售情况，包括销售内容和金额、收入确认情况、合同约定的项目进

度和结算安排、实际款项回收情况等；（3）核实客户是否与公司、5%以上股东、董监高或其关联方存在

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销售规模与客户业务体量、经营范围不匹配的情况；（4）各年度一年以上应收款项

对应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与问题（2）重复，可合并披露，并说明各期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5）综合上

述各问题的核查情况，充分结合公司应收账款比例高、回款周期较长的情形，明确各年度，特别是业绩承

诺期内，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或金额确认不准确的情形，期内较高毛利和盈利情况是否与宽松信用政

策和业务的垫资属性相关，相关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应补偿而未补偿的情形。请

会计师和重组财务顾问明确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2018年至2020年，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11.39亿元、3.47亿元、2.38亿元，其中发出

商品占比分别为55.34%、59.58%、39.99%，占比较高。公司曾在2019年年报中解释，存货同比下降近70%

的主要原因是在建项目实现完工结项，以及加大存量项目的处置。 请公司补充披露：（1）存货中发出商

品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如何保障发出商品的真实、准确、完整；（2）上述存量项目的具体内容，包

括所属业务板块、产品或服务内容、原对应客户，以及原项目金额、进度和已确认收入情况；（3）项目处

置的具体情况，包括交易对方、定价情况、回款情况、收入确认情况等，项目处置是否已取得客户同意，收

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要求；（4） 以前年度与所处置项目的原客户交易占公司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

务营业收入的比重，相关款项回款周期，前期收入确认金额是否准确；（5）收购以来，公司采购、销售的

主要承运单位，主要仓储地点和仓储费用、运输费用等，分析相关货物运输情况与业务的匹配性，是否存

在上游由客户指定或由上游直接发货的情形，是否存在贸易等性质业务。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4.年报显示，2016年公司收购新智认知数据形成商誉6.96亿元，前期未计提减值，2020年计提商誉

减值8923.90万元。新智认知数据2016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同比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三年

业绩承诺期满后业绩大幅下滑，2019年实现净利润约1.2亿元，同比下降近50%；2020年实现的营业收入

约为7.94亿元，净利润为亏损。 而收购时评估报告预测，新智认知数据2019年净利润为2.22亿元，2020年

营业收入15.71亿元、净利润为2.41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收购以来新智认知数据主要财务数据，分

析重要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2）该商誉相关资产组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以及收购至今资产组构

成的变化；（3）结合标的资产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低于前期预测值的实际情形，说明各期商誉减值

测试具体过程，明确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及详细依据，是否将新增的关联交易纳入未来自由现金流考虑及

其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主要财务数据及其他信息披露

5.相关公告显示，公司预计2021年度将为实际控制人的下属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约3.5亿元，较2020

年增加262.66%，占2020年度销售额的29.79%。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产品或服务、

定价情况、结算方式和收入确认政策，是否与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相关；（2）相关交易是否为针对公

司业绩下滑的安排，是否有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是否会形成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经营依赖，影响公司

独立性。 请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6.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7.74亿元，占资产总额的27.7%，同比增长133.81%，其

中处置海洋航线业务子公司收回现金4.34亿元，银行借款合计14.27亿元，期末货币资金中共计2.43亿元

系各类保证金处于受限状态，2774万元因诉讼处于冻结状态，公司未对相关诉讼计提预计负债。 请公司

补充披露：（1）2019年对垫资金额大、回款周期长的项目予以规模控制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规模与货币资金规模是否匹配，货币资金余额较高的同时存在较多银行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2）未计

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3）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是否存

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7.年报显示，2016年至2020年，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分别为2.49亿元、3.14亿元、3.74亿元、3.25亿

元、1.69亿元。 请公司：（1）按业务模块，分别披露各年期末预付款项余额前五名对象的名称、交易事项、

金额、付款方式、结算周期等；（2）明确预付对象中是否存在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如有，请详细说明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8. 年报显示，2020年、2019年， 公司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分别为2.07亿元、1.84亿元， 同比增加

12.5%、475%。 公司在2019年年报中解释，长期应收款大幅增加主要因业务转型，运营类项目增加所致。

请公司：（1）补充披露各期末长期应收款前五名对象、交易背景、交易金额、结算方式、截至目前回收情

况等，并结合相关业务的协议和约定，说明对长期应收款的回收安排，是否存在回收风险；（2）结合上述

运营类项目的实施进度、收入确认政策和依据、风险报酬转移等情况，说明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9.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因处置海洋航线业务确认投资收益2.92亿元。 前期，我部曾就公司向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关联方出售海洋航线业务经营主体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绎游船）100%股权

事项，发出问询函。 公开资料显示，新绎游船出售后短期内即被注入实际控制人下属公司西藏旅游实现

重组上市。 请公司：（1）结合新智认知数据2020年度及2021年一季度收入规模较业绩承诺期内大幅收

缩、业绩亏损等客观情况，量化分析出售新绎游船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评估公司剩余业

务经营能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说明判断依据，论证前期决策审慎性；（2）向实际控制人核实，安排上述

交易的主要考虑和筹划过程，是否构成一揽子方案，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出售决策过程中

是否已获知上述方案， 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3） 明确前期回复我部问询函内容是否真

实、准确、完整，是否需要进行补充、修订。 请公司独立董事明确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

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2021年5月31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

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回复《问询函》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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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5月21

日（星期五）下午15:00；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

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广场A座2405室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温志平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4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3,262,2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1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名，共计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1,397,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5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计12名，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865,2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865,201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45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865,2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2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81,74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28％；反对1,521,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1,74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28％；反对1,521,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1,74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28％；反对1,521,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81,74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28％；反对1,521,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81,685,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065％；反对1,5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8,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729%；反对1,

57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52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595,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984％；反对1,66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同意198,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477%；反对1,66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9.35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595,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984％；反对1,66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同意198,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477%；反对1,66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89.35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74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28％；反对1,521,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74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28％；反对1,521,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1,740,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28％；反对1,521,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

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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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陈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因个人原因，陈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将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陈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陈敏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对陈敏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